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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風貌及創生環境營造計畫」政策引導型計畫提案構

想協商工作坊第10場次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12年 1月 6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貳、地 點：本署 107會議室 

参、主持人：廖組長耀東                       紀錄：韋理淳 

肆、出列席人員：如會議簽到簿                       林軒永 

伍、報告事項：如會議議程 

陸、會議結論及委員審查意見： 

案一、新竹市政府政策引導型計畫提案構想協商工作坊之審查意見 

會議結論 

一、 市府雖先從全市性的都市設計綱要計畫論述，惟一下子跳到

選點(基地)，中間欠缺上位、相關計畫整合，及提案計畫周

邊區域之定位、空間軸帶、水文系統、動線路徑、綠地環境

及人文、歷史脈絡等相關論述，如作為步行城市，發展現況

已串接到哪，所以接續選定本路段效益最高之評估，請市府

於正式提案時再補充說明。 

二、 市府所提「新竹市愛民、民享及科園親子公園暨周邊環境改

善計畫」屬於十八尖山坡腳的生態環境改善，而「羌仔埔公

園景觀環境營造計畫」屬於海岸林潛力平地環境改善，這些

均具有土地紋理及自然環境歷史，其植栽、植生環境應先研

究及確認。 

三、 各提案應套繪都市計畫圖，以瞭解基地周邊環境，確認符合

土地使用分區權屬之合法性，另後續維管機制與單位、成果

效益數據與經費合理性的項目等應於正式提案時補充說明。 

四、 本計畫補助經費有限，市府所提「新竹市愛民、民享及科園

親子公園暨周邊環境改善計畫」(總經費 7,936萬元)及「羌

仔埔公園景觀環境營造計畫」(總經費 2,560萬元)工程單價

及總經費均明顯偏高，應就實際施作範圍、工項及參考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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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標準重新檢討並核實提報，就有立即性改善必要及效益

之工區排列優先順序，以利後續審查作業。 

五、 本署預定於 112年 2月 3日截止受理「城鎮風貌及創生環境

營造計畫」第四階段提案申請，請市府及景觀總顧問依下列

審查意見調整提案計畫執行方向及內容，俾利後續正式提案

審查作業。 

委員審查意見彙整 

一、 新竹市愛民、民享及科園親子公園暨周邊環境改善計畫 

(一)本案施作面積為 3.9 公頃，土地使用分區為公園及綠地

用地，施作範圍土地使用權屬部分請再補充說明。 

(二)愛民、民享、科園里親子公園總長度約為 1,200 公尺，

屬現有公園內部環境整理，應注意現有使用行為、使用者

參與、原有綠資源的詳細盤點、檢討植栽未來發展，也避

免過度階梯造型，留設通用步行空間，並應有步道、自行

車串聯功能及注意安全動線及景觀綠化等事項。 

(三)本計畫範圍為狹長缐性綠帶，並分 PARK A-愛民公園、

PARK B-科園里親子公園、PARK C-民享公園、PARK D -

水圳綠帶等 4 個工區，各區間是否有不同的功能定位，

抑或各自獨立來規劃，本案須注意彼此間的整體串連性，

彼此間高差問題應說清楚。另本計畫因緊鄰住宅區，於規

劃設計時，相關人行動線及易達性須妥善處理。 

(四)請再檢視愛民公園之線型公園區內坡度為何，原樹林植

生豐富，應以不擾動地表與樹根，加強公園散步廊道周邊

林木植栽疏剪等方式處理，做輕量打破邊界之調整，並請

注意無障礙的通行設計。 

(五)市府擬於愛民公園不連續的上升路徑設置大型階梯及部

分節點設奇趣小入口，其牆面及台階反而切割空間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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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平空間（簡報 P.25），建議不必刻意製造不好使用且危

險空間，請市府再檢討提高地坪、階梯及設置端景之必要

性，宜從動線順平思考概念進行設計。 

(六)科園里親子公園原有遊憩設施似乎是新作，如為未來調

整為地景式，原新型設施可再利用，另自然遊戲地景建議

不要用人工草皮，除後續難以維護外，亦有靜電等安全問

題。 

(七)科園親子公園如果原生態狀況佳，應保留生態為佳，不

要過多人工處理，才符合低碳目標。 

(八)水圳綠帶公園(簡報 P.32)河堤透空步道之必要性請再考

量，特別是設置欄杆而形成水岸景觀視野障礙等問題，環

形架高步道觀景平台的必要性及安全性堪慮，應刪除此

工項。 

(九)愛民、民享、水圳綠帶公園現況與方案之改善對比圖面

不一致，宜同一角度、視野對比，如簡報 P.20~P.22、P.25、

P.30、P.32等表示方式均有此問題。  

(十)建議補充預期之相關效益，如整體之串聯綠覆率、活動

提升等。 

(十一)愛民公園編列 1,936萬元(1.94 公頃)、科園里親子公

園 2000 萬元(0.6 公頃)、民享公園 2000 萬元(0.8 公

頃)、水圳綠帶 2000萬元(0.56公頃)經費編列過高(每

公頃高達 1,000 萬元至 3,500 萬元間，超出本署新建

公園補助標準每公頃 720 萬元甚多)，請補附各工程項

目經費編列，以檢視其合理性；單價偏高部分，請總顧

問團隊再予檢視。 

二、 羌仔埔公園景觀環境營造計畫 

(一)羌仔埔公園位於公道三側邊，公道三已於 111 年全線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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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完成，預計施作面積 0.7 公頃，土地使用分區為綠地

用地，查本案土地除部分為市府所有外，尚涉及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及私人土地（請說明 375 減租土地與私人土地

之取得過程及方式），施作基地範圍應確實套繪地籍圖、

每筆土地權屬，以確保計畫核定後之可行性。 

(二)另本案未來發展定位應再明確，現有客雅溪綠帶已多有

使用者，應再將該公園的整體定位、活動類型、空間規劃

及內容及周邊其餘空地之用途等事項再論述清楚。 

(三)本計畫硬體設施(面積)太多，如活動廣場、人行步道舖

面、地景遊戲場、入口意象…等，規劃主軸應以營造綠色

基盤及景觀綠美化為主，並請市府再補充說明周邊水質

及排水情形。 

(四)設置「社區綠島花園」的用意請再說明，未來哪些社區可

使用、如何配置及認養時間…等後續維護管理應再詳加

考量。 

(五)羌仔埔公園各場域舖面宜順平設計，避免花台、長條型

座椅、界石隔絕，而公園與水岸並未進行整體設計，請依

循周邊人文地景紋理作一些設計，回應土地之屬性。 

(六)客雅溪生活水岸水環境改善計畫由水環境計畫施作，預

計 113年完工，建議羌仔埔公園施作時應有串聯之動線。 

(七)水圳綠帶區，再請確認水圳水質是否已處理無味，具水

岸景觀之特質，再行改造之作業並以簡單自然為原則，避

免做過多之硬體設施與非必要性的架高觀景平台。 

(八)本案面積不大，但假設工程編列高達 320 萬元，請市府

說明其合理性；地景遊戲場 337萬元，非本署補助範疇，

另造型棚架 150萬宜再檢討其必要性。 

(九)本計畫經費編列過高，每公頃造價高達 3,567萬元(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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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新建公園每公頃 720萬元之標準)，請依本署補助標

準檢討提報。  



6 

 

案二、彰化縣政府政策引導型計畫提案構想協商工作坊之審查意見 

會議結論 

一、 本期計畫有鑑於過去在橋下空間施設廣場及綠美化工程，卻

因主管機關進行橋梁歲修讓重型機具進入檢修，致將橋下設

施全數移除之情形，故不再補助高架橋下空間綠美化，請縣

府另盤點芳苑海牛採蚵潮間帶旅遊路徑及社區聚落空間，另

外提出潛在可行的改造地點。 

二、 彰南大榕公用地為河川區，考量近年氣候異常，基地條件不

宜，二林火車站舊宿舍群空間用地為都市計畫住宅區，為台

鐵公司管有土地，是否另有開發建設計畫，公所擬申請做綠

美化取得台鐵公司同意之可行性，請再協調確認。 

三、 目前縣府所盤點之可行提案計畫不多，請縣府及景觀總顧問

要掌握時間，儘速另覓適當地點研擬提案。 

四、 針對個別提案計畫書，請縣府團隊及景觀總顧問協助將個案

改造點現況、待解決問題、添綠及品質改善之設計手法、所

需經費需求及分期推動構想等內容補充完整，並排列計畫補

助優先順序。 

五、 本署預定於 112年 2月 3日截止受理「城鎮風貌及創生環境

營造計畫」第四階段提案申請，請縣府及景觀總顧問依下列

審查意見調整提案計畫執行方向及內容，俾利後續正式提案

審查作業。 

委員審查意見彙整 

一、 目前提案構想尚未能契合國家重要政策(國家氣候變遷調適

政策綱領、行動方案及 2050淨零碳排路線等)、國際永續

發展趨勢(NbS、SDGs等)，請再調整；針對個別提案基地之

願景目標、發展定位、現況問題、改造之目的、必要性，

改造構想及完成後之效益等應有詳細論述，並思考提案內

容是否能對環境帶來正面之效益，確保提案內容符合當前

永續發展之核心價值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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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提案內容不夠具體，基地現況條件、改造之必要性及

與周邊居民生活及土地利用之關係尚未梳理清楚，是否符

合本次補助計畫範疇？以及是否有改善之條件?均應有明確

之檢討及資料補充；並請確認基地的使用現況、使用者、

及未來使用活動，考量日後的使用及維管量能，俾據以發

展整理綠地空間。 

三、 為確認基地範圍土地使用分區及權屬，請套疊土地使用計

畫分區圖、地籍圖等圖資，並提供後續維管機制與單位、

成果效益數據與經費合理性的項目說明，俾利會議討論與

後續工程順利進行。 

四、 地方創生型提案，於正式提案時請務必詳加說明與創生事

業的關係，該案所被賦予的任務與目標為何?係促進哪些地

方創生事業發展所需要的配套措施，並補充說明該計畫近

年來資源投入情形及補助工項與區位關係。 

五、 芳苑鄉台 61線高架橋下綠廊空間串聯營造 

(一)橋下空間設施改善及綠化困難，橋下空間已不再補助改

善，若有需要請縣府自籌經費。 

(二)建議另盤點芳苑鄉社區的創生事業及周邊活動熱點，由

社區民間提供閒置空間，結合紅樹林生態、採蚵與海牛等

濱海產業文化設法連結社區環境改造來支持文化活動內

容，避免於橋下做改善計畫。 

六、 彰南大榕公景觀特色據點空間整體規劃營造 

(一)本案地點位於河堤外應屬河川用地，應符合土地使用分

區權屬之合法性與提案需求，土地取得問題應先向河川

局協調，且河川用地不得增設固定設施物，不利於未來規

劃設計提案。 

(二)提案改造內容應以如何保護植物生長為目標，而非增加

人的活動強度，榕樹樹冠達 5000m2是屬地方特色，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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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健康成長應避免過度設施與使用，盡量保持根系範圍。 

(三)大榕公土地使用區分應確認，河川區非本計畫補助範疇。

燈光設計應以不干擾生態、設定夜間亮度及點燈時間。 

 

七、 二水火車站前舊宿舍群開放空間整體規劃營造 

(一)本案土地權屬屬鐵路局所有，土地使用為住宅區，鐵路

局可能已有其他規劃，應先與鐵路局協調土地取得。 

(二)原有植栽生態佳全部拆除殊為可惜，目前應簡化設計（地

平整平），先活化場所再決定未來使用方向。 

(三)請確認周邊之開放空間來整體規劃本案基地，案關基地

主要在歷史老屋『齊造園』周邊，其內涵要處理的重點為

何?明確使用目的、內容及鐵路局的支持應先確認。 

(四)目前提案之範圍與提升道路品質計畫範圍部分是否重疊，

再請確認。 

八、 永靖園藝景觀產業園區事業暨提升計畫 

(一)請找出永靖、田尾、北斗、溪州四鄉鎮的特色產業，各區

域分別所栽培的特色植物，訂定整體發展目標將四鄉鎮

串聯，期望營造世界級的植物產業園區。 

(二)在服務中心周邊的基地，建議思考如何支援服務中心之

景觀規劃，避免未來淪為停車場無法有效發揮預期效益。 

(三)藝術設施宜以花卉苗木展示及綠地為主，少設置一次性

藝術裝置。 

(四)正式提案請針對前方彈性使用土地詳加說明並對前次會

議意見做回應。 

九、 建議將本次提案重新整理，針對政策型提案案件不足部

分，請縣府及景觀總顧問再努力多提符合本期計畫政策型

補助之備案計畫，加強輔導鄉鎮公所提案計畫、與地方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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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事業介接，並排列計畫補助優先順序。 

十、 提案計畫請景觀總顧問團隊務實評估計畫可行性及檢核是

否符合中央政策補助之目標，改善方式之妥適性，經費需

求表務必補充說明各工項數量，以檢視其合理性。 


